
宁夏回族自治区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悬赏公

告

为了督促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同时鼓励公民、法人
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执行，及时有效地执行生效法律文
书，申请执行人郑余钿申请执行悬赏，本院经审查认为，申请执行人对
该案悬赏执行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
查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
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》第一条
第(五)项的规定，现发布悬赏公告并公开如下：

被执行人:宁夏宝利华科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中华，男，1977年4
月13日出生

身份证号码:321182197704131015

住所地: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南街293号-11-4号营业房

执行案号:（2024）宁0104执13053号

执行标的:121133.5元

申请执行人承诺：凡向本院提供被执行人朱中华下落线索，人民法院根
据举报线索找到被执行人并实际控制后，奖励举报者人民币2000元。
奖励资金由申请人自己承担支付。悬赏公告在法信悬赏执行平台进行公
示。



悬赏期限：1年，2026年1月19日至2027年1月18日（如申请执行人在期限
届满前申请撤回悬赏执行的，或其他原因悬赏执行终结的，本院将书面
告知，本悬赏执行公告即时失效）

赏金领取条件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年内提供被执行人真实有效的财
产线索或被执行人具体下落位置等信息，人民法院根据举报线索对有关
人员提供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及被执行人下落地址进行登记;两人以
上提供相同财产线索或被执行人下落地址的，人民法院将按照提供线索
的先后顺序登记。联名举报的，由联名举报人均分，举报时间以人民法
院接到举报登记为准。人民法院将按照悬赏公告发放悬赏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发放悬赏金奖励：

1、有关人员提供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属于人民法院已经掌握的；

2、有关人员提供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属于申请执行人已经提供的，或被
执行人已申报的，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正在查封扣押的财产范围的；

3、有关人员使用非法或者不正当手段获取财产线索的；

4、有关人员提供被悬赏对象下落线索前，被执行人已主动出现；

5、有关人员提供线索前，案件已执行完毕等结案的；

6、有关人员为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或员工，有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财
产线索的；

7、依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原则，其他不应发放悬赏金情形的。

本院郑重承诺：对提供被执行人相关财产线索的自然人（法人、其他组
织）信息予以严格保密。

联系人：高法官

联系方式：18695180356

被执行人照片



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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